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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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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同
署
据

獨

山

州

志

大
堂
三
間
　
二
堂
三
間
　
迴
廊
三
間
　
書
吏
房
三
間
　
班
房
三
間
　
頭
門
三
間
　
二
門
三

間
　
書
房
六
間
　
內
宅
備
此
係
乾
隆
九
年
州
同
史
金
詔
剏
置
大
槪
嘉
道
間
有
無
增
葺
不
詳

咸
豐
乙
卯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燬
於
齋
苗
之
亂
至
同
治
十
一
年
州
同
廖
弼
重
建
未
竣
工
光
緖
七

年
州
同
段
永
濬
補
修
大
堂
及
照
璧
其
後
州
同
某
又
建
上
房
五
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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樑
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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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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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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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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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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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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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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